吴忠市利通区民政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政行政执法行为，保证公正、廉洁、高效、文明执法，促进依法行政，切实维护民政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是指各级行政执法机关采用一定方式，将本地区或本单位的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执法结果等信息主动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开，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隐私权、监督权，接受社会监督，促进行政执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对涉及公共利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行政执法信息，行政执法机关要主动公示。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局各执法科室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授予的职权，行使下列民政执法行为时，应当向社会公示的执法依据和事项。

（一）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及其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三）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对婚姻登记违法行为的处罚；

（四）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对殡葬服务违法行为的处罚；

（五）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低保管理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慈善活动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权益保障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保护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权益保障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对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情形。

第四条 民政执法公示应当遵循合法、及时、准确、全面、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各执法科室需要主动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 执法主体。各执法科室应当主动公示本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名称、执法权限、执法区域、执法人员资格、联系方式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二） 执法依据。各执法科室要结合本单位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工作，主动公示行政执法权力事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执法标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规定等规范性文件。

（三） 执法权限。各执法科室要主动公示本单位的具体行政执法权。

（四） 执法程序。各执法科室要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执法步骤、执法顺序、执法时限和执法方式，结合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工作的要求，完善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具体程序，逐项制定行政执法流程图，并主动予以公示。

（五） 执法结果。各执法科室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必须依法及时送达当事人。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行政执法决定文书要全文公示。

（六） 救济方式。各执法科室实施行政执法，要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和救济途径。

（七） 监督举报方式。各执法科室要主动公示接受监督举报的地址、邮编、电话、邮箱及受理反馈程序等信息。

其他依法应当主动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

第六条 各执法科室要以政府门户网站为主要途径，其他公示方式为补充，主动公示相关的执法信息。

（一） 在政府门户网站、单位公示栏公示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

（二） 行政执法决定文书除依法及时送达当事人外，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全文在政府门户网站、单位公示栏公示；

（三） 采用适当方式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等法定权利。作出行政执法决定，要在行政执法决定文书中告知当事人如对行政执法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四） 在政府门户网站、单位公示栏公示接受监督举报方式；

（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主动公示方式。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民政执法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举报和监督，利通区民政局负责受理，联系电话：0953-2666707。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